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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政府網，全文可參閱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4/24/content_5188553.htm） 

 

附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沟油”治理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7〕3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地沟油”一般是指用餐厨废弃物、肉类加工废弃物和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等非食品

原料生产、加工的油脂。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沟油整

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国办发〔2010〕36 号）要求，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强化源头治

理，以餐厨废弃物为原料制售“地沟油”的违法犯罪活动得到遏制。但“地沟油”综合整治长

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制售“地沟油”的违法犯罪问题仍时有发生。经国务院同意，现就进一

步加强“地沟油”治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高度重视“地沟油”治理工作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

办法》等要求，以原料来源控制和油脂加工监管为重点，既要从严监管执法，加强源头治理，

杜绝“地沟油”流向餐桌；也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建立长效机制，合力推动餐厨废弃物、肉

类加工废弃物和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要把“地沟油”治理作

为“十三五”期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任务，力争取得突破。（各省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负责） 

二、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餐饮企业、行政企事业单位食堂以及屠宰企业、肉类加工企业等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单独收

集、存放本单位产生的餐厨废弃物、肉类加工废弃物或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建立相关制

度及台账。有条件的单位要自建无害化处理设施，按照处理规范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如实记录。

不具备条件的单位，其产生的餐厨废弃物，由符合要求的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企业运至规

定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所处理；对肉类加工废弃物、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要委托防疫

条件合格的无害化处理企业处理，签订委托处理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建立健全无害化处

理台账，无害化处理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

乡建设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负责） 

三、培育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企业 

总结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经验，推动培育与城市规模相适应的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

资源化利用企业。（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负责）引导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企业适度规模经营，符合条件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财政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税务总局负责）兴办动物和动物产品无

害化处理场所应当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应当取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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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农业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 

四、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健全餐厨废弃物、肉类加工废弃物和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处理办法，指导地方做好屠

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工作，推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处置行为，防止环境污染。（农业

部、环境保护部负责）鼓励企业探索在餐饮企业厨房、屠宰车间、肉类加工车间和无害化处理

车间等关键环节安装摄像装备，追溯废弃物流向，试点在居民家庭厨房开展厨余垃圾粉碎处理。

（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抓紧研究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用

技术，加快制定“地沟油”的科学鉴定方法。（科技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

负责）合理布局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体系，组织建设无害化处理场所。（各省级人民政府

负责） 

五、落实监督管理责任 

加大对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以及农贸市场、小餐饮、小作坊等的巡查力度，加强对屠宰

企业、肉类加工企业、食用油生产经营企业、餐饮企业的监管，督促企业建立健全追溯体系，

严格执行索证索票和进货查验制度。（农业部、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负责）查处利用

网络销售假冒品牌食用油的违法行为，对监管部门认定的境内制假售假网站依法进行处置。（食

品药品监管总局、工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落实有奖举报制度，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监

督。（各省级人民政府负责） 

六、严厉打击“地沟油”违法犯罪 

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健全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通报机制，加大对制售

“地沟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公安部、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负责） 

七、落实地方属地管理责任 

各地区要坚持统筹规划与属地负责相结合、政府监管与市场运作相结合、集中处理与分散

处理相结合，加强对“地沟油”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加大督查力度，

落实各方面责任和各项政策措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餐厨废弃物、肉类加工废

弃物和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的处理负总责。（各省级人民政府负责） 

 

 

                           国务院办公厅 

                           2017 年 4 月 15 日 


